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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购买过程中的常见法律风险解析 

 

我们之前讨论了收购商业资产的两种主要方式，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实务工作中的经验，

谈谈在餐馆的购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金之后，选择用购买商业资产的形式，购

买一些已经稳定运行的餐馆。一家已经稳定运行的餐馆，往往已经具备了稳定的客源，有一个

默契的运营团队和自己的特色菜品。通过直接购买这类餐馆来进行创业，虽然前期投入可能相

对大一些，但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投资方式，能较为有效地规避创业过程中的很多风险。创

业者在购买餐馆之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改革，锦上添花，比较容易获得稳定的利润，

在可以预期时间内回收投资。 

与通过收购公司股份而获得餐馆经营权的收购方式相比，直接收购商业资产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规避转让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建议商业资产的购买者，在接收商

业资产的过程中应多咨询律师，尽可能全面了解所购买的商业资产的情况，否则依然有可能遭

受重大损失。 

我们认为在购买商业资产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三大类 ：1，尽职调查不到位造成

的损失；2，交易过程中采取明暗钱交易的交易方式造成的损失；3，忽视或拖延办理书面材料

而造成的损失。 

1，尽职调查不到位 

在实务案例中我们观察到，很多纠纷和经济损失的造成是由于没有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造

成的。如果能聘请专业人士进行尽职调查，通常就可以避免纠纷的产生。正是因为很多商业资

产购买者在购买商业资产的过程中没有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尽职调查，导致了对所要购买的商业

资产了解不全面甚至误解，最后遭受了大额经济损失。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案例。王先生看中了一处餐馆，经过实地考察决定购买，并与卖家谈好

了 20 万价格。买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个餐馆虽然装有烟道，但是该烟道的安装本身是违反共同

物业协议的，买家一完成过户，就被物业管理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找上门要求改造，生意也因此

一落千丈。 

就此问题而言，如果买家让自己聘请的律师来做尽职调查，那么他的律师应该通过审阅过

户材料发现违法安装的排烟设备，并且对买家提出预警。这样，买家在购买的时候就能够了解

到，餐馆中的排烟设备并不能满足自己的实际经营需求。对将要购买的餐馆商业资产有充分了

解之后，买家可以重新考虑自己对该商业资产的购买意向。买家既可以选择放弃此处商业资产

的购买，也可以选择利用已知商业资产包含的缺陷来促使卖家在价格上做出妥协，完成购买。 

然而不幸的是，案例中由于买家没有聘请专业律师进行尽职调查，直到物业管理委员会和

物业公司找上门，他才知道自己购买的商业资产存在的瑕疵。而这时，转让协议早已签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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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产的所有权已经转移，买家只能向商业资产的卖方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雪上

加霜的是，该商业资产的卖家在出售该商业资产后就向商事法院申请了注销，导致买家最终赢

得了诉讼但是却始终无法执行判决书。执行的对象不复存在，让来之不易的胜诉判决书变成了

一纸空文。 

另一个案例中，李先生准备开一家冷餐馆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他对于自己的餐馆有很

大的期望，因而在确定地段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研究。他实地考察了几个比较理想的地段，并

确定了一处选址。这个地址本来是一家时装店，李先生的计划是通过简单的装修改造把这个时

装店改成一家高档冷餐馆。他当时认为，整个小型街区之内，有服装店、理发店和水果店等各

型商店，唯独没有餐馆。李先生认为如果自己在这个街区内开一家冷餐馆，一定能够起到优先

占有市场的作用。好在李先生非常谨慎，在商业资产的买卖过程中，坚持聘请一位律师，并在

签字的最后关头委托自己的律师对关键材料进行审查。结果律师的尽职调查表明，这个选址所

涉及的集体物业协议和之前已经存在的商业租约都明确约定不得将该物业用于餐饮行业。 

原来，这个街区之所以没有餐馆，并不是大家都没有发现这一商机，而是由于该地物业协

议都约定物业的商业用途不得用于经营餐馆。于是，李先生根据律师的建议，及时终止了购买

商业资产的进程。不难想象，假如李先生没有请自己的律师对商业资产做尽职调查，他将遭受

巨大的损失。因为如果他花了大额资金买下原来的服装店的商业资产，却发现根据各项协议不

能按照自己的预期进行改造，这份商业资产对他毫无意义。 

就购买餐馆这一类的商业资产而言，请专业人士进行尽职调查十分必要。律师在商业资产

买卖的过程中受买方的委托进行尽职调查后，会要求卖方提供关于商业资产的全部书面文件，

了解这些文件的约定并对客户做详尽解释，以确保该商业资产的真实状况符合双方的预期。华

人在法国进行投资，收购法国本土的商业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语言障碍。而由专业人士

主导的尽职调查，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交易过程中采取明暗钱交易的方式造成的损失 

在一些商业资产买卖实践中，我们发现卖家和买家会自行商定，以所谓一部分明钱一部分

暗钱的方式完成交易，达到减少账面上商业资产价值，从而少交税款的目的。 

法国商业资产买卖税率表 

商业资产的价值在 23000 欧元到 20 万欧

元之间 

总计需向税务局缴纳商业资产

百分之三的税金 

商业资产的价值在 20 万欧元以上 
总计需向税务局缴纳商业资产

百分之五的税金 

 

实际上，这种明暗钱交易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偷税漏税行为，律师绝不建议如此行事。

正是这种听起来十分实惠的明暗钱交易的行为，让原本光明正大的商业资产转让带上了偷税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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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影子，从而凭空增加了法律风险。同时这种明暗钱的交易方式除了带来税务违法的责任之

外，还会给当事人双方的交易安全带来其他隐患。 

对于卖家而言，交易的过程中约定一部分商业资产的价款用暗钱支付，是完全没有法律保

障的。一旦签署商业资产转让协议，如果买家拒绝支付暗钱的部分，卖家没有任何法律途径来

保障自己权益。 

再者，对于买家而言，在交易过程中支付的暗钱部分是不被法律认可的。这意味着，一方

面如果买家日后希望能够再出手同一处商业资产，他无法主张当初自己支付的暗钱部分的价值。

并且，如果过户之后发现购买的商业资产存在问题，买家需要向卖家索赔，其能够主张的额度

也不能包含暗钱的部分。 

3，忽视书面文件办理而造成的损失。 

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我们注意到，在法国的部分华人同胞因为语言的问题，更喜欢以口

头君子协定的方式来完成合作承诺，而没有签署书面的合伙协议或者股份转让协议。由于法律

程序的限制，在必须办手续的时候，往往容易因为自身工作繁忙而忽视了书面材料的办理。 

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不要忽视书面文件的重要性。实际操作中，

有些纠纷的产生就是因为合作双方没有书面协议，本来强强结合的良好局面演变为两强对抗的

尴尬境地。 

以实际案例来说明：张先生和赵先生本来打算合伙来经营一家地段优越的新餐馆，双方口

头约定利润平分，由张先生负责向银行贷款和日常经营，赵先生以对餐馆的重新装修来进行投

资。双方在合作初期对于未来的餐馆做了很好的规划。 

半年之后，新餐馆生意兴隆，但是当时亲密合作的双方却不得不对簿公堂。原来，他们在

口头确立合作意向之后就开始了工作，并没有通过书面的方式约定双方的投资额度及权利义务

范围。餐馆顺利开张之后，很多新的情况接踵而来，赵先生在给餐馆进行装修的时候不计成本，

张先生为了保持餐馆初期的运营也不断加大投入，双方在新餐馆上的实际投入已经远远超过当

初约定时的预期。等到餐馆顺利运营一年半之后，双方才开始考虑办理手续，进行股份分配，

而这个时候餐馆的实际运营状况和双方实际的投入都已经与口头约定的时候完全不同。并且，

由于书面材料的缺失，各自都无法有效举证自己对餐馆的投入，所以也就不能简单按照当初的

君子协定一人一半来分配股份。最终，双方因为对新餐馆的持股比例争执不下，不得不以司法

程序来解决争端。而实际上，如果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重视书面文件和法律程序，这样的纠

纷完全可以避免。 


